
南昌昌北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机场工程设计四标段-生产辅助设施工程设计招标公

告

（招标编号：JXZD[2023]061-CBJCSQ025）

       
项目所在地区：江西省

一、招标条件

    本南昌昌北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机场工程设计四标段-生产辅助设施工程设计已由项目审

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招标人为南昌昌北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南昌昌北国际机场位于南昌市北，距市中心八一广场约 21km，为 4E级民用运输

机场。目前，南昌昌北国际机场拥有 T1航站楼 2.7万平方米、T2航站楼 13.13万平方米

(含在建 C指廊 3.47万平方米），跑道 3400m，停机位 72个，可满足 A330、B777、B747等

各类大、中大型客机全重起降。本期新建 T3航站楼，面积约为 32万平方米；交通中心总建

筑面积约为7万平方米；停车楼总建筑面积约为12.26万平方米；新建第二跑道（3600m×45m）

及滑行道系统；以及综合业务用房、专项业务用房、生活服务用房、生产辅助及生活辅助设

施和公用配套设施。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南昌昌北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机场工程设计四标段-生产辅助设施工程设计;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南昌昌北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机场工程设计四标段-生产辅助设施工程设计)的投标

人资格能力要求：3.1 投标人（如为联合体投标，指联合体所有成员）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

3.2 资质要求：

3.2.1投标人须同时具备下列（1）和（2）资质：

（1）投标人具备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资质及以上资质；

（2）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甲级及以上资质；

3.2.2如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成员须具备其在联合体协议中承担的相应工作范围的资质。

联合体协议未约定专业分工的，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



确定资质等级；联合体协议约定同一专业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联合体成员共同完成的，按照资

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联合体协议约定不同专业分工由不同单位分别承担完成

的，按照各自专业分工对应的专业资质确定联合体资质等级。

3.3企业业绩要求：近 5年（自 2018年 1月 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止），投标人须至少具有一

个单体建筑面积 2.4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国内公共建筑工程设计项目业绩（如为联合体投标，

联合体各方的业绩均予认可）。

3.4 项目负责人：拟派本项目设计负责人须具有有效的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及高级（含）

以上技术职称，拟派本项目勘察负责人须具有有效的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专业）资格证书

及相关专业高级（含）以上技术职称；拟派本项目设计总负责人、勘察负责人应为投标人在

册职工，投标人须提供政府社保部门出具的开标当月（不含当月）前 26个月内连续不少于 24

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缴费单位须与投标单位一致，上级公司、子公司、分公司、事业单位、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其他单位缴纳或个人缴纳社会保险均不予认定，设计负责人需驻场（如

为联合体投标，设计负责人应由牵头单位委派，应是牵头单位在册职工）。

3.5投标人为外埠来赣设计单位（如为联合体投标，指联合体所有成员）须按江西省住建厅

《关于省外进赣勘察设计企业实行信息告知承诺的通知》（赣建科设〔2019〕44号）文件精

神办理了“省外企业信息登记”。

3.6信誉要求：投标截止日前，投标人（如为联合体投标，指联合体所有成员）未被 “信用

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

（http://zxgk.court.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7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最多允许 2家单位联合，联合体各方签订《联合体协议》后，

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在本项目中投标，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本项目

中投标（如违反本条规定，该成员单独的投标或该成员除其最终签订联合体协议所组成联合

体外所参加的其他所有联合体的投标，将被废标处理）；

投标时，应明确一家联合体成员作为联合体牵头单位，由联合体各成员法定代表人共同签署

一份联合体协议书，证明其牵头单位资格，联合体协议书中必须明确联合体各成员的设计工

作范围。联合体牵头单位负责整个合同实施阶段的设计及协调工作，并对整个设计工作负责，

联合体成员对自身工作内容负责，并对其他成员的设计工作承担连带责任；联合体中标的，

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3.8投标当日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须持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原件按要求到达开标现场，并



现场签到，否则其投标文件将被拒收。联合体投标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仅须由联合体

牵头单位授权，同时需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递交联合体投标协议书。联合体投标文件仅需

由牵头单位签署即可。

;

本项目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3年 08月 15日 00时 00分到 2023年 08月 21日 23时 59分

获取方式：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iangxi.gov.cn/web/）自行下载。

各投标人请及时关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iangxi.gov.cn/web/）上发布

的澄清答疑，由于投标人未查看或查看不及时而产生的后果自负。备注：投标人须使用本单

位的 CA锁下载招标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 09月 04日 09时 30分

递交方式：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道 3088号第二开标

室）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3年 09月 04日 09时 30分

开标地点：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道 3088号第二开标

室）

七、其他

    本招标项目南昌昌北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机场工程设计四标段-生产辅助设施工程设计项

目已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南昌昌北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础【2023】81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南昌昌北国际机场有限公

司，建设资金来自民航发展基金、财政基金、企业自筹及银行贷款，出资比例为资本金 50%，

银行贷款 50%，招标人为南昌昌北国际机场有限公司。中技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受南昌昌北国

际机场有限公司的委托，现就该工程项目设计进行公开招标，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1、项目概况

1.1招标项目名称：南昌昌北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机场工程设计四标段-生产辅助设施工程设

计（以下简称“本项目”）

1.2建设地点：南昌昌北国际机场

1.3项目规模：南昌昌北国际机场位于南昌市北，距市中心八一广场约 21km，为 4E级民用



运输机场。目前，南昌昌北国际机场拥有 T1航站楼 2.7万平方米、T2航站楼 13.13万平方

米(含在建 C指廊 3.47万平方米），跑道 3400m，停机位 72个，可满足 A330、B777、B747

等各类大、中大型客机全重起降。本期新建 T3航站楼，面积约为 32万平方米；交通中心总

建筑面积约为 7万平方米；停车楼总建筑面积约为 12.26万平方米；新建第二跑道（3600m×

45m）及滑行道系统；以及综合业务用房、专项业务用房、生活服务用房、生产辅助及生活

辅助设施和公用配套设施。

本标段主要包括机场办公楼、倒班宿舍、职工食堂、生活服务中心、安保业务用房、ITC大

楼、急救中心、小区室外绿化、小区道路及停车场的勘察设计工作。本标段新建建筑面积总

计约 9.87万㎡，其中，机场办公楼建筑面积约 3万㎡；倒班宿舍建筑面积约 2.5万㎡；职

工食堂建筑面积约 3700㎡；生活服务中心建筑面积约 8000㎡，安保业务用房建筑面积约

9500㎡；ITC大楼建筑面积约 1.85万㎡，急救中心建筑面积约 4000㎡；新建小区道路及停

车场面积共约 20.6万㎡，小区室外绿化 15.6万㎡。

本项目内所有建筑物的建筑总高度应满足机场净空限制高度要求，建筑总高度不得突破 45

米，同时需满足南昌昌北机场控制性详规的要求。

1.4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2、招标范围

2.1 勘察：

中标人应完成本标段范围内的初步勘察和详细勘察工作。具体设计范围详见第五章《发包人

要求》。

2.2 设计：

2.2.1 设计内容:

工程范围内包括但不限于机场办公楼、倒班宿舍、职工食堂、生活服务中心、安保业务用房、

ITC大楼、急救中心、小区室外绿化、小区道路及停车场等上述项目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

（含初步设计概算）、施工图设计、各阶段设计优化调整、相关专项设计、BIM 技术应用以

及后续服务工作。中标人的服务范围及提交的设计成果应完全满足合同及国家颁布有关规范

的全部规定和要求。

生产辅助设施工程各单体建筑平面位置示意图（暂定）

2.2.2 设计范围:



2.2.2.1本次设计包括机场办公楼、倒班宿舍、职工食堂、生活服务中心、安保业务用房、ITC

大楼、急救中心、小区室外绿化、小区道路及停车场等。

2.2.2.2设计范围具体如下：

（1）以上单体设计专业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工程、结构工程、电气工程、暖通工程、

装饰装修（含精装修）工程、弱电工程、给排水工程、设备工程（含直梯、饮水机等）、消

防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室外工程（含小区道路、停车场）、人防工程等。

（2）以上单体专项专题范围包括：幕墙专项设计，建筑室内及室外泛光照明专项设计，节

能设计，绿建设计，装配式设计，厨房设计，标识设计，建筑声学设计（如有）等。

（3）完成上述设计范围内所有工程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含初步设计概算）、施工图设计

及建设期间图纸变更修改，并相应提供驻场设计、施工招标文件技术要求、配合发包人施工

标段划分、设计技术交底、施工阶段的设计驻场服务、解决施工中的设计技术问题和参加试

运行、竣工验收、行业验收等服务。

（4）与本期工程相关的（包括但不限于市政、交通、通信信息工程等项目）设计衔接及相

应的设计，配合分段或分项设计人完成设计等。

（5）BIM正向设计：本标段范围内 BIM正向设计，含初步设计、施工图阶段模型设计、调

整、整合及施工阶段 BIM应用审核及 BIM模型交付等工作，施工深化和竣工阶段 的 BIM 模

型审核 ；配合各阶段审查（含行业审查），并根据审查意见修改完善； 勘察人应采用专业

的地质三维建模软件建立工程范围内地质三维模型，具体要求详见《勘察 BIM专项要求》。

（6）根据机场人防规划要求，考虑人防工程设计，并形成设计说明及图纸，配合发包人完

成各阶段的人防报批工作。

（7）配合发包人办理相关行政许可手续。如需投标人提供设计文件、图纸等办理行政许可

手续的相关材料，投标人应免费提供。相关行政许可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函）所需的建设工程设计文件、施工图审查（包含人防、消防技术审查）所需的施

工图纸及相关材料、办理工程质量安全登记与施工许可证所需的相关材料、竣工验收（规划、

人防、消防等专项验收纳入联合验收）所需的相关材料等。

（8）本次招标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等设计内容，若位置或规模发生变更，一切以发包

人通知为准，承包人应无条件遵从。招标人有权对联合体协议中约定的设计范围进行调整，

联合体各成员应无条件接受。

具体设计范围详见第五章《发包人要求》。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如为联合体投标，指联合体所有成员）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

法人单位。

3.2 资质要求：

3.2.1投标人须同时具备下列（1）和（2）资质：

（1）投标人具备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资质及以上资质；

（2）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甲级及以上资质；

3.2.2如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成员须具备其在联合体协议中承担的相应工作范围的资质。

联合体协议未约定专业分工的，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

确定资质等级；联合体协议约定同一专业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联合体成员共同完成的，按照资

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联合体协议约定不同专业分工由不同单位分别承担完成

的，按照各自专业分工对应的专业资质确定联合体资质等级。

3.3企业业绩要求：近 5年（自 2018年 1月 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止），投标人须至少具有一

个单体建筑面积 2.4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国内公共建筑工程设计项目业绩（如为联合体投标，

联合体各方的业绩均予认可）。

3.4 项目负责人：拟派本项目设计负责人须具有有效的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及高级（含）

以上技术职称，拟派本项目勘察负责人须具有有效的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专业）资格证书

及相关专业高级（含）以上技术职称；拟派本项目设计总负责人、勘察负责人应为投标人在

册职工，投标人须提供政府社保部门出具的开标当月（不含当月）前 26个月内连续不少于 24

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缴费单位须与投标单位一致，上级公司、子公司、分公司、事业单位、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其他单位缴纳或个人缴纳社会保险均不予认定，设计负责人需驻场（如

为联合体投标，设计负责人应由牵头单位委派，应是牵头单位在册职工）。

3.5投标人为外埠来赣设计单位（如为联合体投标，指联合体所有成员）须按江西省住建厅

《关于省外进赣勘察设计企业实行信息告知承诺的通知》（赣建科设〔2019〕44号）文件精

神办理了“省外企业信息登记”。

3.6信誉要求：投标截止日前，投标人（如为联合体投标，指联合体所有成员）未被 “信用

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

（http://zxgk.court.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7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最多允许 2家单位联合，联合体各方签订《联合体协议》后，

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在本项目中投标，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本项目

中投标（如违反本条规定，该成员单独的投标或该成员除其最终签订联合体协议所组成联合



体外所参加的其他所有联合体的投标，将被废标处理）；

投标时，应明确一家联合体成员作为联合体牵头单位，由联合体各成员法定代表人共同签署

一份联合体协议书，证明其牵头单位资格，联合体协议书中必须明确联合体各成员的设计工

作范围。联合体牵头单位负责整个合同实施阶段的设计及协调工作，并对整个设计工作负责，

联合体成员对自身工作内容负责，并对其他成员的设计工作承担连带责任；联合体中标的，

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3.8投标当日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须持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原件按要求到达开标现场，并

现场签到，否则其投标文件将被拒收。联合体投标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仅须由联合体

牵头单位授权，同时需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递交联合体投标协议书。联合体投标文件仅需

由牵头单位签署即可。

4、招标文件获取

请各投标人于 2023年 8月 15日～2023年 8月 21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ggzy.jiangxi.gov.cn/web/）自行下载。各投标人请及时关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

易网（http://ggzy.jiangxi.gov.cn/web/）上发布的澄清答疑，由于投标人未查看或查看

不及时而产生的后果自负。

    备注：投标人须使用本单位的 CA锁下载招标文件。

5、投标文件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 9月 4日 9时 30分，地点为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江

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道 3088号第二开标室）。

5.2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3 开标时间及地点同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地点。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公告在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bulletin.cebpubservice.com)、江西省公

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jxsggzy.cn/web/）、江西省招标投标网

（http://www.jxtb.org.cn）上发布。

注：各投标人请及时关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jxsggzy.cn/web/）上发布的

答疑澄清，由于投标人未查看或查看不及时而产生的后果自负。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南昌昌北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联 系 人：万先生、付先生

联系电话：0791-87653016

招标代理机构：中技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李嘉、牛浩、刘铁、吴羽、何寒

联系电话：010-81168401/8605、13910260407、13439741601

招标代理机构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 1号院通用时代中心

电子函件：lijia18@cgci.gt.cn; niuhao@cgci.gt.cn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江西省重点建设项目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南昌昌北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地    址：南昌昌北国际机场                             

   联 系 人：万先生、付先生                             

   电    话：0791-87653016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中技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 1号院通用时代中心

   联 系 人： 李嘉、牛浩、刘铁、吴羽、何寒

   电    话： 010-81168401/8605

   电子邮件： lijia18@cgci.gt.cn; niuhao@cgci.gt.cn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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